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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县区购买共有产权住房协议
（仅供参考）

合同编号：XXXXX
甲方：三明市沙县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               身份证号：     
地址：               联系电话：                            
根据三明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精神和三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推进共有产权住房模式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明建〔2025〕4号）要求，为支持城乡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区政府通过“共有产权”住房模式，推进处置存量商品房工作，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有序搭建相关基础性制度。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订立以下条款：
一、共有产权住房基本情况（以下简称该不动产）
1.地址：                                 
2.土地面积   m²。建筑面积   m²，其中：套内面积：    m²，公摊面积    m²。
3.不动产总价款：人民币   元，其中：甲方出资   %    元，乙方出资   %     元。
4.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                         
二、支持方式和税费承担
1.甲方向乙方提供支持共有产权住房购房款       元人民币（以房票形式）。
2.甲方根据乙方购房抵押登记手续，向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具房票，房地产开发企业出具对应发票给甲方作账，发票上注明交款人为乙方（现金支付）。
3.若因特殊原因解除购房合同的，相应房票的退款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支付给甲方。
4.该不动产交易和使用过程所产生的各项税费由乙方全部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契税、所得税、不动产登记费、住宅专项维修基金、修缮费、物业费、水电气开户费等）。契税应于网签备案前缴清。
三、产权归属
1.为支持乙方办理该不动产登记等相关手续，特此约定由乙方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不体现甲方出资。
2.该不动产实质为甲乙双方按出资比例共有，其中甲方享有   %的所有权，乙方享有   %的所有权。乙方拥有不动产的使用权。 
3.甲方同意该不动产登记在乙方个人名下。乙方按照整套住房享有业主权利，承担业主义务。
4.乙方的共有份额不得抵押，但为购买本套住房而向银行抵押的除外。不得危及建筑物安全或者损害他人合法权益。
5.若乙方需回购甲方的共有份额或将该商品房上市交易的，乙方保证甲方先行收回所承担的“房票”资金。
6.在购房合同签订之日起20年内，乙方所持有份额发生继承或者夫妻份额调整等情形的，应当及时与甲方补签《购买共有产权住房协议》，并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手续，回购甲方份额的最长期限为原购房合同签订之日起算20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四、抵押登记
1.对甲方承担的上述购房款，乙方和甲方应当共同向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抵押登记手续。乙方需申请商业银行按揭贷款或公积金贷款的，乙方应当在办理该笔贷款的第一顺位抵押登记手续，同时办理甲方所承担购房款的第二顺位抵押登记手续；若乙方无需办理商业按揭贷款或公积金贷款的，甲乙双方应当向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第一顺位抵押登记手续。
2.抵押物为本协议项下的不动产，甲方对该不动产折价或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3.抵押范围：房票资金、利息、违约金、诉讼费、律师费、登记费等实现抵押权的一切费用。
4.乙方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将该不动产转让、赠与、互换、再抵押或以其他方式处理。
五、共有产权的回购和结算
1.乙方可以随时回购甲方所持有的份额，可以随时将该不动产上市交易。回购或者上市交易时，乙方应在一次性全额付清由甲方承担的房票资金后（不计利息），方可办理不动产抵押权注销登记和不动产转移登记等相关手续。结清甲方房票资金款项后，该不动产为乙方全部产权住房，若有发生增值或贬值的归乙方享有和承担。
2.回购期限：乙方应当自购房合同签订之日起20年内回购甲方的共有产权房份额。
3.发生下列情形之一，乙方应当提前以现金方式偿还给甲方房票资金。
(1)乙方向甲方提供资料不真实的。
(2)乙方成为失信被执行人或者无力偿还房票资金的。
(3)乙方的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
(4)该不动产受到查封、冻结或扣押等影响的。
(5)因银行实现抵押权或者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原因需处置该不动产的。
(6)抵押人死亡而无继承人履行合同，或者继承人放弃继承的。
六、违约责任
1.若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乙方应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2.乙方逾期未回购甲方持有份额或发生提前偿还情形逾期的，甲方有权对共有产权房实现抵押权来收回房票本金及利息，乙方还应当加付自购房合同签订之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5年期以上LPR）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的利息。
七、争议解决方式
因本协议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无法协商解决的，任何一方可向该不动产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八、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一式四份，甲乙方及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区房地产服务所各执一份。

甲方：                          乙方：

法定代表人：

签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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